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碳排347萬噸/年。在政府持續推動下，於2025

年達到20GW的目標，將逐步實現我國能源轉

型，促進能源多元化，自主供應，以及環境

永續發展的願景。

然而，我國自2000年開始裝設太陽能光

電板，其後裝設量即逐年成長，以太陽能光電

板生命週期為20年，以及每年因自然災害或其

它不可抗因素產生約0.5%的損壞率計算，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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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在推動能源轉型政策下，設定太陽光電裝置目標2025年為達到20GW，於此同

時，每年因自然災害或其它不可抗因素產生的損壞，以及太陽能光電板生命週期為20

年，未來龐大的廢棄量將成為棘手的環境問題，在能源轉型的同時，如何也達成環境永

續發展的願景；本文透過延長生產者責任設計原則，檢視現行廢太陽能光電板回收處理

機制，提出「完善法規及實施準則」及「提供誘因促進產品環境化設計」兩點建議，以

精進現行制度規劃，並加以實現產品環境化設計（易拆解、易回收利用及低汙染）與物

料循環利用之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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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國於2016年啟動能源轉型政策，以能源

安全、綠色經濟、環境永續及社會公平

為核心價值，訂定2025年達成非核家園與在

能源發電量占比20%為目標，其中太陽光電

裝置目標2025年達到20GW，在政府透過設置

示範點、健全法令、提供獎勵誘因、簡化行

政程序等策略下，至2020年11月已累計設置

5.4GW，預估發電量可達68億度/年，可減少


